平顺县玉峡关镇2026年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为持续深化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能，切实维护辖区管理秩序，结合玉峡关镇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检查主体
玉峡关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2、 检查方式
现场日常行政执法检查、专项检查、随机抽查。
三、检查事项
1. 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行为的检查。
2.对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行为的检查。
3.对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行为的检查。
4.对在城镇道路、建筑物、构筑物、树木、市政及其他设施上涂写、刻画，擅自张贴广告、墙报、标语和海报等宣传品的行为的检查。
5. 对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的行为的检查。
6.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
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为的检查。
7. 对开办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
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或者未按照规定处理或者随意弃置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的行为的检查。
8.对销售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行为的检查。
9. 对盗伐、滥伐林木的行为的检查。
10. 对违反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木材的行为的检查。
11.  对违反规定采集、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行为的检查。
12. 对本辖区违反规定野外用火的行为的检查。
13. 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助资金的行为的检查。
14. 对违反规定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行为的检查。
15. 对违反规定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行为的检查。
16.对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点放
孔明灯等使用明火行为的检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17.对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消防水泵接合器、占用、堵塞、封闭消防取水码头、消防水鹤等公共消防设施的行为的检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18.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行为的检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四、检查对象
玉峡关镇辖域内所有行政相对人（公民、法人、企业或其他组织）。
五、检查内容
行政相对人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及履行法定义务情况。
六、检查时间
2026年全年不定期开展综合行政执法检查。
七、检查要求
    1. 合理控制检查频次，对同一企业年度检查频次上限设定为2次；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加大检查频次与处罚力度。
2. 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县各项执法规定。
3. 执法人员规范用语、文明执法、依法行政，主动为企业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4. 执法检查须两人以上参加，并出示有效执法证件。
5. 对检查中涉及保密的事项，依法予以保密。
6. 执法人员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廉洁公正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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